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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46    证券简称：荣盛发展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7-160 号 

 

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全域旅游暨建设国际康养旅游度

假区合作框架协议等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根据公司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及康旅板块发展规划，2017 年

12 月 5 日，公司控股子公司荣盛康旅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荣

盛康旅”或 “乙方”）与河北省迁西县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

秉承公开、公正、互惠互利、合作共赢的原则，签订了《河北省迁西

县全域旅游暨建设国际康养旅游度假区合作框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框

架协议”）；为落实双方开展战略投资合作达成的一致意向，在共促

发展、公平互利、精诚合作的原则下，甲、乙双方同时签订了《栗香

湖体育休闲康养小镇～大凤凰山景区综合开发合作协议》。根据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交易对方及审批情况 

    （一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河北省迁西县人民政府，办公地址：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景忠东

街 21 号。 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荣盛康旅与河北省迁西县人民政府不存在关

联关系，同时上述交易亦未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（二）交易的审批情况 

上述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，具体内容尚待逐步落实。公司将根据

项目具体进展情况及具体投资金额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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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《河北省迁西县全域旅游暨建设国际康养旅游度假区合作

框架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1、总则： 

（1）甲方决定引入乙方作为迁西县全域旅游的战略合作伙伴，

同意乙方对本协议约定区域实施统一规划，整体开发、建设、运营，

双方建立统一协调的推进机制。双方应本着“统一规划、分步实施、

一事一议”的原则，确保整体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。 

（2）框架协议为迁西县全域旅游暨建设迁西国际康养旅游度假

区合作开发的总协议，甲乙双方按照本协议履行权利义务的同时，双

方同意本协议项下甲方与乙方的合作是排他的、非经双方同意不可撤

销或变更。 

（3）双方同意，本协议所约定合作期限为 50 年。 

2、合作范围： 

迁西国际康养旅游度假区，是指在迁西县域内，按旅游总体规划

要求、具备打造康养旅游度假产品资源特质，经整合开发所形成的康

养旅游度假系列产品的总称。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大凤凰山旅游区、栗

香湖体育休闲康养小镇及旧城改造、新城开发等（以下简称合作区

域）。甲方通过法定程序一并委托乙方进行建设，合作区域具体用地

范围以最终规划方案批复为准。度假区以迁西县地域文化元素为背

景，建设现代服务业和生态文化融合发展的旅游综合体。 

3、合作内容及合作模式： 

（1）双方确认将在合作区域依靠独特的自然和人文资源，结合

乙方融资优势，“游、养、医、药”四大特色产品开发优势及专业的

运营管理优势，把合作项目建设成为国际一流康养度假目的地，国家

级休闲区，河北省生态、文化、旅游融合发展样板区，迁西乡村振兴

新引擎。 

（2）合作模式：以乙方直接投资为主。但亦可针对一些相关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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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采取 PPP、产业基金、合作代建、招商合作等模式。 

4、权利和义务： 

双方同意，乙方可以就合作区域内的土地出让事宜向甲方提供专

业顾问服务，并协助甲方拟定土地出让方案（草案）；在该方案经有

批准权的主管部门批准实施后，乙方协助甲方或甲方授权的机构组织

土地出让的相关工作。 

甲乙双方将全力进行合作区域内的土地流转、征收、可研、环评、

立项、申报、审批及用地指标、规划指标、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的获取

工作，乙方积极配合并协助甲方完成上述各项指标的获取工作，甲方

同意所获取的指标全部用于合作区域的开发建设，且同意乙方在符合

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及相关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，每年根据乙

方上报的分期开发计划要求供应土地。 

（二）《栗香湖体育休闲康养小镇～大凤凰山景区综合开发合作

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1、合作事项： 

充分利用迁西优质自然生态资源，深入挖掘迁西县域文化内涵，

优化旅游基础设施，打造迁西全域旅游项目（包括但不限于栗香湖体

育休闲康养小镇～大凤凰山景区项目）。 

2、项目建设内容：（包括但不限于） 

栗香湖体育休闲康养小镇：项目意向区域总规划面积50平方公

里，位于栗香湖北部两岸。其中核心区约5平方公里，水域面积约10

平方公里。依托栗香湖良好的山水资源，打造集康体运动、乡村休闲、

民宿度假、生态观光、水上娱乐、体育装备产业于一体的特色旅游小

镇。 

大凤凰山景区：项目意向区域总规划面积约18平方公里，位于迁

西县城城区东南方向，新集镇境内。其中核心区约4平方公里。依托

凤凰山现有景区及还乡河源头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人文资源，打造集宗

教观光、禅修养生、文化体验、民俗展示、北方水城于一体的康养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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闲旅游目的地。 

3、合作方式： 

以市场化运作模式，根据双方议定的规划范围、建设内容及实施

方案，在甲方支持下乙方投资建设栗香湖体育休闲康养小镇～大凤凰

山景区综合开发项目。 

4、双方权利义务： 

（1）甲方的主要权利义务： 

①本协议签订生效五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成立以县长任组长,旅游、

发改、国土、规划、环保、水务等相关部门及各有关乡镇主要负责同

志为成员的项目建设对接工作服务小组，负责为乙方在编制规划、制

定建设方案、办理相关手续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服务和协助。 

②在项目建设规划范围内，甲方负责组织实施土地征收、房屋及

厂企搬迁等工作，所涉及资金按市场化模式运作，双方协商议定。 

③按项目建设需要，甲方确保建设所需水电路三通，并在政策允

许范围内，为乙方提供土地出让、项目专项支持等优惠政策，并多渠

道争取上级优惠政策。 

（2）乙方的主要权利义务： 

①本协议签订生效后30个工作日内，在甲方管辖区内注册成立项

目运营机构。 

②本协议签订生效后，派驻专业工作人员进行项目建设前期工

作，划定项目选址范围，三个月内完成规划方案、项目建设方案编制

工作，按国家相关规定程序上报审定。三个月内完成项目落地实施投

资计划明细的编制，并以文件方式函告甲方。 

三、上述协议的签署对公司的意义和影响 

迁西县地处河北省东北部，燕山南麓，长城脚下，西距北京 150

公里，东距秦皇岛 130 公里，北距承德 130 公里，南距天津 140 公里、

唐山 75 公里，属环渤海经济圈。境内地貌特征呈典型的低山丘陵景

观。截至 2014 年，迁西县有景忠山、青山关 2 家国家 4A 级景区，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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虎山、喜峰雄关大刀园 2 家国家 3A 级景区，喜峰口长城抗战遗址成

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。迁西县渔夫水寨被评为国家级休闲农业与

乡村旅游示范点，喜峰口板栗大观园等 4 个景点被评为省农业旅游示

范点。 

通过上述协议的签署，荣盛康旅将与河北省迁西县人民政府合

作，充分利用迁西优质自然生态资源，深入挖掘迁西县域文化内涵，

优化旅游基础设施，共同致力于迁西县全域旅游暨建设国际康养旅游

度假区项目的综合开发，促进迁西县旅游产业转型发展、跨越提升，

建设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，国际康养旅游目的地。本次合作将使得公

司深耕京津冀的战略将更趋深入，同时在京津冀区域的市场地位也进

一步加强，为公司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取得更快、更好的发展提

供新的动力。 

    四、风险提示  

鉴于上述协议的具体内容尚在逐步落实中，开发过程及未来收益

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，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。公司将根据本协议内容

的落实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河北省迁西县全域旅游暨建设国际康养旅游度假区合作框

架协议》； 

2、《栗香湖体育休闲康养小镇～大凤凰山景区综合开发合作协

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 

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七年十二月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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